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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公立國民小學身心障礙學生課後照顧服務實施計
畫 

 

壹、 依據： 

一、 身心障礙者個人照顧服務辦法。 

二、 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與中心設立及管理辦法。 

三、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國民中小學弱勢學生實施要點。 

貳、 目的： 

一、 為促進身心障礙學生健康成長、並使其照顧者安心就業。 

二、 提供身心障礙學生生活照顧及學校作業輔導之多元服務。 

參、 實施對象：經臺南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以下簡稱鑑輔會)

鑑定為身心障礙資格，且就讀本市公立國民小學集中式特教班或普通班

之身心障礙學生。 

肆、 服務內容：以身心障礙學生日常生活自理及社會適應技能訓練為主，課

程規劃以多元活潑之原則，內容兼顧日常生活照顧、作業指導、閱讀、

美術、體能及團體活動等課程。 

伍、 辦理班別及開班方式： 

一、 特教專班： 

(一) 開班人數 

1. 學期中：依國教署規定 10 至 12 人成班為原則，每安置 1 名障礙程

度中度以上學生，得減收 1人。 

2. 寒暑假期間： 每班以 10至 12人成班為原則，每安置 1名障礙程度

中度以上學生，得減收 1 人，若參加人數不足，得調降為 8 人成班，

障礙程度減收者同前。 

(二) 以各校自辦為原則。 

(三) 倘校內無法開辦特教專班，得安排集中式特教班之學生至原校普通

班課後照顧班就讀。 

(四) 若未達開班標準而家長有課照需求，身心障礙學生就讀之原校可主

動連絡鄰近學校或請局端推薦學校，擇下列方式辦理： 

1. 安排身心障礙學生至鄰近已成班之學校參加課照服務。 

2. 未成班且鄰近之學校得彼此協調其中一校擔任主辦學校，由主辦學

校報局申請經費，必要時得由局端選定主辦學校。 

二、 普通班課後照顧班：  

(一) 依據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與中心設立及管理辦法及教育部國民及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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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教育署補助國民中小學弱勢學生實施要點辦理。 

(二) 就讀普通班之身心障礙學生，優先參加普通班課後照顧班，如學校

未辦理或有特殊原因者，始得參加特教專班服務。 

陸、 實施期間及地點： 

一、 特教專班 

(一) 實施期間： 

1. 學期間：服務時間從學生放學後開始計算，分中午班及下午班二個

時段： 

○1 中午班：自中午 12時至下午 4時期間，核予 4或 5節計。 

○2 下午班：自下午 4時至 6時期間，核予 1或 2 節計。 

前述時段可搭配學校課程安排時間，1 節課為 40 分鐘，惟下課時間

須妥善安排，並整體規劃學生下課活動時間、內容及安全。 

2. 寒暑假期間：服務時間：分半天班及全天班二個時段。 

○1 半天班：為上午 8 時至中午 12 時，最高核予 4節計。 

○2 全天班：為上午 8 時至下午 4 時，最高核予 9課計。 

(二) 實施地點：於校內適當地點為之，並考量學生需求及家長接送事宜。 

二、 普通班課後照顧班：依據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與中心設立及管理辦法

及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國民中小學弱勢學生實施要點辦理。 

柒、 人員資格及配置： 

一、 資格條件： 

(一) 服務人員：具有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與中心設立及管理辦法規定之

資格。 

(二) 教師助理員或特教學生助理人員：具有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

特殊教育班班級及專責單位設置與人員進用辦法規定之資格。 

二、 人力配置： 

(一) 特教專班 

1. 任課人員：每班設置服務人員 1名。 

2. 教師助理員： 

○1 配置標準：  

學生人數 教師助理員人數 備註 

4 1 須有 4 名(含)以上且障礙程度

為中度以上之身心障礙學生。 8 2 

○2 寒暑假上班期間，原集中式特教班之教師助理員列入核定人數計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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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師助理員依規定請假期間，學校可另申請特教學生助理人員服 

務時數，並另聘代理人員。 

3. 特教學生助理人員： 

○1 若學校無配置教師助理員，得另案申請特教學生助理人員。 

○2 申請方式：依「臺南市高級中等以下各教育階段學校身心障礙學 

生申請特教學生助理人員實施計畫」規定提出需求申請後，由本

局予以核定。 

○3 本局得視班級內身心障礙學生總人數及鑑定障礙程度等實際狀況 

予以核定。 

(二) 普通班課後照顧班 

1. 特教學生助理人員： 

○1 申請方式：依「臺南市高級中等以下各教育階段學校身心障礙學 

生申請特教學生助理人員實施計畫」規定提出需求申請後，由本

局予以核定。 

○2 本局得視班級內身心障礙學生總人數及鑑定障礙程度等實際狀況 

予以核定。 

捌、 費用收支及相關經費支給標準： 

一、 身心障礙學生參加特教專班及普通班課後照顧班免學費。 

二、 以納入學校代收代付方式辦理，其收支帳目，應專款專用按會計程序

列帳，並依會計相關規定辦理。 

三、 本局支付項目及標準： 

(一) 行政費：未獲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之學校，由本局補助每

班行政費新臺幣(以下同)三千元，且行政費應優先支應教師勞健保

費。 

(二) 服務人員鐘點費：應依實際提供授課核實支付，並優先由該署補助

經費支應，其上班時間和下班時間及寒暑假之鐘點費依「公立中小

學兼任及代課教師鐘點費支給基準表」發給。 

(三) 教師助理員及特教學生助理人員勞健保費用：依實際需求向本局申

請補助。 

(四) 未領月薪之教師助理員和特教學生助理人員工資：依勞動部發布每

小時基本工資計算，向本局申請補助。惟集中式特教班教師助理員

於上班時段不得兼領助理人員工資。 

(五) 學校特教專車交通車油料費：若因安排校外活動所需油料費，以學

校編列之預算支應，如不足支應，得向本局申請補助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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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餐費：以寒暑假專班開辦全天者始提供。 

1. 由本局補助服務人員(不包含教師助理員及特教學生助理人員)每人

每餐一百元。 

2. 中低收入、低收入及其他經濟情況特殊境遇家庭者，依「臺南市國

民中小學經濟弱勢學生午餐費補助作業要點」或其他規定申請經費

補助。 

3. 非前述之學生餐費由參加之學生家長負擔。 

玖、 申請補助方式： 

一、 欲辦理之學校請於公文期限前至本局線上填報系統填報開班調查表、

申請計畫、經費概算表（免備文），紙本寄至特教中心待審，實施計

畫留校備查，申請表件依公告內容辦理。  

二、 請學校落實調查身心障礙學生家長參加課後專班意願需求，意願調查

表請留校備查；如學校經調查學生參加意願後達開班人數者，請於妥

善規劃辦理期程後，向家長充分溝通。未達開班人數需依限另案函報

本局，或函報本局申請聯合辦理。  

三、 該學年或寒暑假特教專班辦理完竣後，需檢附成果報告電子檔(如附

件）報局備查（免備文）；如有賸餘款，扣除相關勞動權益行政費用

後均視為未執行數，學校應依限填報全數繳回（免備文）。 

拾、經費來源：由教育部專款或本局經費補助支應。 

拾壹、獎勵： 

一、 學校辦理學期間、寒暑假課後照顧身心障礙學生專班人員或服務人員，

依「臺南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職員獎懲案件作業規定」予以嘉獎。 

二、 敘獎人數及額度按開辦班級數及實際授課日數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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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敘獎人數： 

班級數 

日數 
1班 2班 3班 4班 

五日以下 二人 三人 四人 五人 

六日至十日 三人 四人 五人 六人 

十一日至十五日 四人 五人 六人 七人 

十六日至二十日 五人 六人 七人 七人 

二十一日至二十

五日 
六人 七人 七人 七人 

二十六日以上 七人 七人 七人 七人 

(二) 敘獎額度：每人各嘉獎 1次。 

拾貳、其他注意事項： 

一、 學校行政人員應於辦理本實施計畫前妥適規劃校內照顧人力，並得酌

請護理師(士)協助，以保學生在校之安全。 

二、 參加課後、寒暑假照顧服務身心障礙學生專班，應由家長親自接送。 

三、 學校辦理課後、寒暑假照顧活動之前，應先做好意願調查及各項籌備

工作，並利用家長會議、家長參觀教學日等時間，多加宣導；並與教

師、學生及家長等充分溝通說明，辧理期間應與家長保持密切聯繫。 

四、 本局得不定期抽訪學校辦理情形，若有不實開辦情形得酌予減班或扣

除相關補助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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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______學年度國民小學身心障礙學生課後照顧服務專班辦理成果報告 

行政區  學校名稱  填表人  

開辦 

班數 
 

集中式特教班

學生參與人數 
 

普通班課照班 

學生參與人數 
 

一、 辦理成果說明 

(請詳列清楚，如提供課程、辦理期程、學生出席率、學生學習成效等) 

 

 

 

 

 

 

 

 

 

 

二、教學實況(各課程至少一張) 

教學成果(一) 

活動說明： 

 

 

 

 

教學成果(二) 

活動說明： 

 

 

 

 

承辦人 

聯絡電話 

 

分機 

單位 

主管 
 校長  

 

附件 


